附件2
“畅想中国梦”讲故事和演讲比赛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13年5月19日—9月30日

二、参加对象

各级各类学校学生

三、参赛要求

（一）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市直学校分别推荐1名中小学生参加省级讲故事比赛。要求讲述时间不超过5分钟，题目自拟。参赛选手的讲述内容必须紧扣主题，以生动的语言和感人的事例，表达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感受，展现新时期青少年爱国爱乡、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各本科高校分别推荐2名、各高职院校分别推荐1名学生参加省级演讲比赛。演讲时间不超过8分钟，题目自拟。演讲作品应有较强的创新性、欣赏性和时代性，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能反映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采用站立式脱稿演讲，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或在演讲过程中播放一些背景音乐。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法律责任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三）各地、各高校于9月20日前上报参赛选手名单和作品名称，承办单位将于10月中旬举行省级复赛评审及组织决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学校请将1名参赛选手名单和作品名称以邮件形式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联系电话：22783508，邮箱22783508@163.com；各高校请将参赛选手名单和作品名称报送至福建省学校德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梦山路73号综合楼2层，联系人：吴鸣鸿，邮编：350001，邮箱：fjdeyu006@126.com。电话： 0591-83725724、13788898343），同时请将参赛选手名单和作品名称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工委宣教科，联系电话：22770908，邮箱qzjygwxjk@163.com。
